
115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
檢察官助理口試報到時間表 

 

時間：114年 12月 17、18日(星期三、四)請依表列時間報到 

地點：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號 一樓門口 
 

114/12/17 上午口試 報到時間 8:45，口試時間 9:00起 

005謝○裕  007林○立  009李○揚 

010蕭○心  011張○瑄   012邱○綺 

013林○倩   015趙○   016鄭○蘋 

019黃○雅   020李○詞   023楊○鴻 

024麥○榮  025洪○翔   026林○頡 

027金○億  028張○聖   030朱○融 

031李○蓁   034鄭○柔   036黃○哲 

037王○靜  040邱○謙   041蔡○齊 

114/12/17 下午口試 報到時間 13:45，口試時間 14:00起 

042許○睿   043李○     044許○晴 

045林○婷  047陳○萱   048羅○維 

050林○宇  053利○如   056張○翔 

057林○潔  059簡○祐   060邱○德 

062洪○恩  066王○萱   069周○柏 

077王○齊  078康○琳   079葉○言 

081蔡○軒   082賴○芯   083何○璟 

084洪○翎  087李○安   088陳○毅 

114/12/18上午口試 報到時間 8:45，口試時間 9:00起 

089顏○江   092羅○騰   094李○玟 

095林○賢  098陳○蓁   099莊○穎 

102宋○廷  103杜○昕   104張○硯 

105楊○丞  110曾○雅   112周○妍 

113張○翎  114劉○翔   115顏○晨 

117張○福  119王○瑄   126陳○萱  127魏○濬   

 

 



注意事項: 

1. 請於表列報到時間攜帶身分證件由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 188 號門口進入核對

證件，並由專人指引搭乘電梯至口試地點。 

2. 請依表列時間準時報到，以免影響口試權益。 

3. 口試以 3-4人為一組，依應試編號依序進入口試地點。 

4. 錄取人員先予試用 3 個月，試用期滿前由本署考核其工作表現，認為不適任

者，即不予僱用；試用期間如不能勝任工作或品行不端者，本署得隨時停止

試用，並提前終止契約。 

5. 依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 條規定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退休人員

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，停止領受月退休

金，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：一、再任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(薪)給、待遇或公

費之機關(構)、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‧‧‧。 

6. 有其他任何未盡事宜請撥打承辦人電話，07-2161468轉 3749張小姐，謝謝。 

 


